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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理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部署全面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各地区各部门积

极履职尽责，广大医务人员冲锋在前、无私奉献，全国各族人民众志

成城、团结奋战。经过艰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目前，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突出重

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正在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

抓落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按照中国法学会部署要求，各研究会要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法

学研究力量“国家队”优势，提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依法科学防

控疫情做出积极贡献。为此，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全体理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坚

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扎实做好有关工作。



特别是要认真学习《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习近

平总书记 2 月 14 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关于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

讲话。要深刻认识到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

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

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

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二、加强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党中央提出，要认真研究完

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

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据悉，立法、司法、政府等部门已经开始部署落实这项工作。全体理

事要依托本单位、有关课题组积极参与有关部门、地方政府依法防控

疫情、完善疫情防控相关制度建设的集中攻关，围绕立法、执法、司

法、守法各环节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提出对策建议，为党和国家全面

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

制度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更好地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和

法治实践，充分发挥法学专家的重要作用。要深入研究金融、资本市

场如何服务保障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



控救治体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应急医疗救助、应急物

资保障体系等。各位理事要主动、积极将研究成果报送中央、地方有

关部门供决策参考，积极向中国法学会《要报》投稿。	

三、结合专业特点，服务金融发展。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金融系统及时应对，全力保障全国各地金融服务需求。人民银行等五

部委于 2 月 1 日联合出台强化金融支持防控疫情 30 条举措，重点加

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增强金融市场信心，加大对疫情防控重要医

用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的信贷投放，全力支持各地尽快复工复产。这

些应对疫情措施得到了金融市场和社会各方面肯定，得到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国际金融界的高度评价。全体理事要坚定信心，

充分认识到疫情影响是暂时的、有限的，中国经济将继续展现极强的

韧性，中国政府有充足的政策空间稳定经济增长。各位理事要高度关

注和研究以下问题：因疫情停工停产的大量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特

别是疫情中受影响较大的种植养殖、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

文化旅游、制造出口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一些上市公司短期内偿

还贷款能力下降的政策应对；拟申请上市公司受疫情影响的救济途径；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后的风险防控；如何加大对小微和民营企业金融支

持力度；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展期或续贷问题；受疫情影

响严重地区的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面临的问题；如何加强对生产医

疗器械、药品、防护服、口罩等产品的企业的融资支持和上市政策倾

斜；疫情对经济和金融的短期冲击及金融市场如何保持平稳运行；如

何防止股票市场剧烈波动；如何保障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运行安全有序；



如何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原则，协同推进金融业对外

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三驾马车”。	

四、自觉遵守纪律，做好行动表率。当前，北京市和湖北以外的

一些大中城市即将迎来返回人员流动高峰，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关键

时期。全体理事要切实严格尊法守法，模范执行国家和各地疫情防控

措施。自觉遵守居住小区（村）封闭式管理要求；自觉配合小区（村）

对来往人员、车辆的核实登记；自觉在到达当天及时向居住地所在社

区（村）报告健康情况，并配合完成个人信息登记工作，不隐瞒、缓

报、谎报有关信息或阻碍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离开疫情高发

地区或者有过疫情高发地区人员接触史的理事及其家属，要按当地规

定接受医学观察或者居家观察，主动报告健康状况；要强化防护意识，

严格遵守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规定，减少外出活动，不参加聚会和

集体活动；不召集召开学术会议；理事中的党员干部、党代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要发挥带头作用，积极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带动

家人亲属、街坊邻居自觉遵守有关规定。要积极传递正能量，严禁发

表关于疫情防控的不实言论，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疫情防

控期间，发现问题要及时向所在单位党委进行报告，必要时同时向中

国法学会研究部、证券法学研究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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